秦漢時期的貞節觀念及女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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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商周時代,在以父權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取代以母子血緣為核心的自然形態的過程中,貞節觀念產生了。秦、漢以後,開始崇尚女子貞節,對女子婚前守貞的要求逐步強化。秦朝和漢朝採取處罰和獎勵的措施勸導貞節,貞節觀念漸漸衍變為片面針對女性的要求。當然,總體上秦漢時期的貞節觀念還較為寬泛。漢代記錄女性事蹟的文獻,由劉向的《列女傳》、班固的《漢書》到班昭的《女誡》,實現了女性人格由膽智才華為重向貞順節義為重的轉型。
恩格斯說:“在希臘人及亞洲人那裏,在個體婚制之前,確實存在過這樣的狀態,即不但一個男子與幾個女子發生性的關係,而且一個女子也與幾個男子發生性的關係,都不違反習俗⋯⋯”[ 1 ]在群婚制社會,不存在貞操觀念。

夏商周時代,漢族逐步確立了以父系家長為主體,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家庭制度。婚姻家庭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家庭內部“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傳統小農經濟的基本結構。物質財富的生產與積累、人口的繁衍,都是通過父系代際延續的。隨著私有制的建立,為保證財產傳給親生後代,逐漸產生要求婦女保持貞節的強制措施。可見,在以父權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取代了以母子血緣為核心的自然形態的過程中,貞節觀念產生了。到了春秋時期,貞節觀念已開始提倡,但觀念意識與人們的實際行動是有距離的,在實際的男女關係中,貞節觀念是比較淡薄的,而亂倫現象在貴族階層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隨著社會的發展,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道德逐漸完善,且秦、漢以後,開始崇尚女子貞節,對女子婚前守貞的要求逐步強化,處女嗜好心態漸漸顯露。據文獻記載,我國從漢代起就有了處女裸體檢查的事,流傳的一種檢驗處女的技術叫“守宮砂”。說是把蜥蜴用丹砂餵養,然後把它搗爛,這就成為一種紅色顏料, 把它點在女子手臂上,就終年不褪。如果她與男人性交了,紅色就會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宮”。這樣,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沒有“守宮砂”,就可以斷定她是否是處女了。

在漢代應該說開始對男女有了不同的明確規範,西漢劉向撰《列女傳》、東漢班昭著《女誡》中,就有節烈婦女事蹟的記載和對婦女的書面規範。如班昭的《女誡》指出:“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女誡》是系統宣揚男尊女卑、三從四德觀念,是封建社會女人自覺異化的開端。

在封建當權者中,秦始皇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政令形式對貞節提出要求的人。他第一次使婦女“貞節”由道德提倡變為法律強制,在女子再嫁問題上發生了由約之以禮走向行之以法的質的變化。

西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從西元前219年開始的幾年中,秦始皇五次巡郡縣,在經過的許多地方或刻石,或立碑,其內容主要是歌功頌德和頒佈法規。其中包含了對貞節的宣導。例如,在西元前219 年(秦始皇二十八年) ,秦始皇第二次巡遊,泰山刻石曰:“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 2 ]30接著來到渤海邊上的琅玡台,琅玡刻石曰:“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西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 ,秦始皇第四次出巡,並在竭石門刻石曰:“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 2 ]30西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巡遊,在浙江會稽山上刻石立碑中關於貞節的文字最長:“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 2 ]31清顧炎武《日知錄》認為,會稽在春秋時屬越國,越王勾踐為了迅速繁衍人口,鼓勵男女多交,所以該地性風尚較他處淫佚,於是秦始皇刻石,在這方面特別強調。從以上刻石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秦始皇在巡遊之中多次提及婦女問題,反復強調婦女要“禮順”,要“皆務貞良”,要“修其業”,其核心內容就是要求婦女“貞節”。不過,秦始皇第五次巡遊的會稽山刻石包含了禁止有孩子的寡婦改嫁、禁止兩性關係混亂、禁止丈夫姦淫、禁止妻子棄夫改嫁等內容。這表明,秦始皇的貞節觀是同時指向男性和女性的,對男女雙方都有約束作用。如果丈夫不守貞節而旁淫,就可視之為“寄豭”之豬,妻子可以夫不守貞操義務為由,把他殺掉而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如果妻子“有子而嫁”,就是對死去丈夫的背叛,就是不貞節;如果妻子棄夫改嫁,做子女的可以不認她為娘。“男女潔誠”,男女都要講潔誠,而不是丈夫對妻子的絕對統治。所以當時提出的貞節觀和後來所謂從一而終的節婦烈女觀是有區別的。秦律還有“棄妻不書,貲二甲”[ 3 ]的規定,即休妻不去官府登記,罰二甲。這條律令增加了離異的困難性,與後世一紙休書就被趕出家門的婦女相比,秦代女子的權益無疑是得到了有力保障。

秦始皇為鞏固封建專制的國家政權,開始從家的層面做起,採取處罰和獎勵的措施,祈求由家庭的穩定進而達到社會的穩定。一方面對亂倫行為實施處罰,“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2 ]282王位的威脅以及生父之謎帶給自己的恥辱和心靈創傷,使他採取極為嚴厲的處罰措施。另一方面是對守節的獎勵,為褒獎巴清寡婦,秦始皇修築懷清台,以勸導貞節。《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懷清台”成為後世“貞節牌坊”的雛形。

漢朝是封建禮教形成的重要時代,漢代開始了針對女性單方面貞節的要求。在漢代,女子守貞受到人們的稱譽,並出現了為保護貞操而喪命的少女。例如東漢時,廣漢屬縣縣令姚超的兩個女兒正守閨待字,九種彝發動叛亂,殺了姚超,掠走二女,欲逼迫二人從之。二女為了不失貞節,投繯而死。漢代還專門針對婦女設置“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 ,去;無子, 去; 淫, 去; 妒, 去; 有惡疾, 去; 多言, 去; 竊盜,去。”[ 4 ]《本命》“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古代婚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上事宗廟,下繼後世”,亦即俗語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注重子嗣的思維定勢,必然輕視或忽視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僅把性愛看做是傳宗接代的工具。淫佚緊接無子之後,成為男性休妻的第二大理由。但七去所包涵的範圍甚廣,給夫家隨意休妻提供了可能,因此又訂立了“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指妻子的家族散亡,假如妻子被休則無家可歸) 、“與更三年喪”(指妻子曾替丈夫的父母服喪三年) 、“前貧賤後富貴”(指丈夫娶妻的時候貧賤,但後來發達富貴了) [ 4 ]《昏義》,用以保障妻子不被任意休掉。

女性守貞,由理論的宣導變成實際的行動,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從總體上看,秦漢以來,對婦女的貞節觀念還是較為寬泛的,不限制婦女再嫁,如《白虎通·諫諍》雲:“絕交令可友,棄婦令可嫁也。”政府和漢儒們(尤其在漢宣帝以後)重視、褒揚、宣導婦女守節,而現實社會上貞節觀念則十分淡薄,婦女再婚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級、各階層。觀念的宣導和實際的行為產生巨大的反差。

考古發現中存有大量漢代裸體男女的塑像和畫像,說明當時社會對性的自由度是比較大的。夫妻離合和寡婦再嫁並不被視為大逆不道。如漢高祖劉邦之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魏豹立為王,而魏媼納其女于魏宮⋯⋯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納後宮”[ 5 ]792。漢景帝的王皇后在入宮之前,曾嫁給金王孫。漢武帝登基後曾經以隆重的禮節迎回他母親與前夫所生的兩個姐姐;平陽公主先嫁曹壽,寡居後,“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後嫁給了衛青[ 2 ]230 - 232 ,自己主動選擇再婚的丈夫。元帝妹敬武長公主再嫁給薛宣。武帝姑館陶公主,先嫁給堂邑侯陳武,陳武死時她已50多歲,年老色衰,難以再嫁,卻養董僵為私夫。平民階層,“父子同彎廬而臥”,兒媳“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5 ]574 - 577西漢初年對女子再嫁的寬容,究其原因主要是秦末戰亂造成人口的急劇下降,為了增殖人口和恢復生產,政府對女子再嫁並不加以干涉。

東漢時期,光武帝姊湖陽公主寡居後,看上了“威容德器”的宋弘。光武帝召見宋弘,“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6 ]884 - 885。光武帝如此熱心地為寡姊做媒,可見當時寡婦再嫁很平常。漢景帝的岳母臧兒,先嫁王仲,“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 2 ]231 ;“漢桓帝鄧皇后之母,初嫁鄧香,生了鄧皇后,又改嫁梁紀”[ 6 ]797 ;陳平的妻子在嫁給他之前已經五嫁,再嫁給他已是六嫁了[ 2 ]238 - 239 ;再如,漢代成都巨富卓王孫的女兒卓文君再嫁司馬相如。後漢蔡文姬先是衛仲道的妻子,衛仲道死後,蔡文姬在興平之亂中被南匈奴人擄去做了左賢王的夫人,並且與左賢王生了兩個孩子。可是曹操把她贖回來後又嫁給董祀,而蔡文姬與董祀卻恩愛篤深。蔡文姬之父蔡邕雖作《女誡》、《女訓》,但並未影響蔡文姬的一嫁再嫁,可見改嫁在東漢時是十分平常的。我國第一首長篇敍事詩《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不得焦仲卿之母的歡心遭到休棄,也無人嫌棄,反而是太守、縣令一再遣媒議婚。

在漢代的專門記錄女性事蹟的文獻中,我們能夠看到人們針對女性由以膽智才華為重向貞順節義為重的心理轉型。劉向《列女傳》及班固的《漢書》中均有“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的記載。“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為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 7 ]8621劉向的《列女傳》[ 8 ]收錄了上古乃至秦漢時期傑出婦女的事蹟,分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7篇,每篇15傳,共105人。記述的並不僅僅是節烈婦女,其中《卷之四·貞順傳》表彰的是謹慎修身、忠誠不貳的貞女節婦,《卷之五·節義傳》表彰的是敢於以死赴義的女子,《卷之七·孽嬖傳》從淫妒、熒惑、背節、棄義幾個方面對十五個荒淫女人的描述,從反面昭示女人貞節的重要;而《卷之二·賢明傳》、《卷之三·仁智傳》、《卷之六·辯通傳》中記載的則是另一類通達事理、智慧仁厚、機敏善辯的婦女。特別是鐘離春“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發、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讎,流棄莫執”,就是這樣一個相貌醜陋無比、嫁不出去的女人,卻能夠當著齊宣王的面,痛陳國難,指斥時弊,抨擊腐敗,使齊宣王幡然悔悟,採取強國安民、抑制腐敗的政治措施,最終實現了國泰民安。正所謂“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 8 ]卷六·辯通在這些典範婦女的事蹟中,貞順節義類約占全篇十分之三,膽智才華類約占十分之七。《列女傳》卷八是班昭續作,共記20人,其中節義4人、母儀2人、辯通3人、仁智4人、賢明3人、貞順1人、孽嬖3人。可見,膽智才華類仍占大多數。從《列女傳》的取材,我們可以瞭解秦漢時代的婦德標準主要分為貞順節義與膽智才華兩部分,而後者更被看重。

班昭的《女誡》,實現了觀念上由膽智才華為重向貞順節義為重的轉型。《女誡》共有七篇,連序共1600字。全書提出了女子“三從”之道和“四德”之儀。在“三從”中,以從夫為最重要,其他曲從舅姑、和悅叔妹等,都由從夫而發。這是因為:“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行違神祗,天則罰之;禮義注愆,夫則薄之———故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範曄的《後漢書·列女傳》明顯體現了這一傾向。《後漢書·列女傳》共收記婦女18人,其中貞節孝義者14人:柔順的有鮑宣妻桓少君、姜詩妻、周郁妻、趙阿盛道妻,孝順的有曹娥、叔先雄、趙娥,守節的有班昭、皇甫規妻、荀采、劉長卿妻,貞烈的有樂羊子妻、許升妻,慈愛的有程文矩妻。膽識才學者4人:王霸妻、袁隗妻、袁隗妻妹芝、蔡文姬[ 6 ]1045 - 1047。從這些列女事蹟來看,貞節柔順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膽識才智退居其次。班昭的《女誡》雖然文字不多,可是為整個封建社會壓迫女子定下了基調。

到了魏、晉、南北朝,疆土分裂,戰亂頻仍,社會對女子貞節的要求從總的看來不僅沒有鬆懈,反而加強了,貞節觀念被反復強調;隋唐進一步加強禮教,婦女的道德標準進一步明晰。宋代是貞節觀念強化並普及的關鍵時期,宋元強調齊家治國,力整三綱五常,不斷強化夫權、父權、君權;“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正是順應了宋代重構秩序的需要。觀念理論上的宣導,到社會風氣的改變有一個過程。貞節觀念正是在長期的量變過程中,在宋元發生質的變化,致使婦女節烈現象在明清得以集中爆發。

[參考文獻]

[ 1 ] [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 ]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馬克思.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8.

[ 2 ] [漢]司馬遷. 史記[M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第1冊.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 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M ].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 4 ] [漢]戴　德. 大戴禮記[M ]. 元至正十四年嘉興路儒學刻本.

[ 5 ] [漢]班　固. 漢書[M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第1冊.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 6 ] [南朝宋]範　曄. 後漢書[M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第2冊.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 7 ] [清]張廷玉,等. 明史[M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第10冊.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 8 ] [漢]劉　向. 列女傳[M ]. 明末張溥校刻本.
期刊出處：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10卷第5期；2008年9月；頁68-70
PAGE  
6

